
山东中医药大学科研处

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山东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
（第二批）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学院及部门：

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省级财政科技创新资

金整合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按照《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管

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《2021 年山东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项

目指南（第二批）》（简称指南）予以发布，请按照要求认真组织

开展项目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类别

根据省科技计划改革的总体要求，本次申报项目为重大关键

技术攻关类项目，包括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和农业良种工程项

目，纳入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（重大科技创新工程）项目进行管

理。

二、申报条件和要求

本次项目申报条件包括共性条件和个性条件。项目申报应在

满足以下共性条件的基础上，同时满足指南课题中要求的个性条

件。

1. 本批项目全部按“揭榜制”方式进行组织。项目申报均以

指南中的课题为单元进行整体申报，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

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。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 3 年，实施期截至



2025 年 6 月 30 日。

2. 申报项目研发内容不得与已立项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或

其他省直有关单位立项项目相同或类似。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一

个主管部门推荐申报，不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3. 合作单位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每个项目的合作单位原则

上不超过 4 家。申报单位须对合作单位的申报资格进行审核并负

责，并与所有合作单位签署联合申报协议。联合申报协议须明确

约定各自所承担的任务、目标、责任和经费（包括省拨财政资金

和自筹经费），明确协议签署时间。

4. 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原则上为项目（课题）研究思路的主

要提出者和实际主持研究的科研人员，须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和

创新能力，并能在任务期内主持完成项目研究工作。各级国家机

关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

报项目。

5. 鼓励支持省内外高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共

同参与项目揭榜；鼓励项目实施与人才培养引进、创新平台建设

紧密结合；鼓励具有合作基础的省外单位作为合作单位参与项目

申报；鼓励青年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；鼓励支持受

聘于省内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作为项目负

责人申报项目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省内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

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

料，并作为项目申报证明材料一并提交。

6. 本批项目全部实行非定额资助方式，支持强度不超过指南

中明确的省财政资助资金额度。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其上一年度

销售收入原则上不低于申请省级财政资金资助额度，自筹经费与

申请省级财政资金资助额度之比应当不低于 4:1。申报单位为高



校、科研院所和新型研发机构的，合作单位须包括山东省境内企

业，项目完成时的技术成果须在山东省境内企业转化应用，自筹

经费与申请省级财政资金资助额度之比应当不低于 2:1。项目经费

预算中须包括项目合作单位的预算，若项目立项支持经费未达到

申请经费额度，项目申报单位、合作单签应承诺通过自筹解决差

额部分。

7. 每个独立法人企业、项目负责人 2021 年牵头或参与（除

项目负责人外的前三位参与人员）申报 1 项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

目。每个独立法人企业、项目负责人牵头的在研重大科技创新工

程项目总数不得超过 2 项。

8. 项目申报单位、项目负责人须签署诚信承诺书。项目申报

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应具备良好的科研诚信状况，不存在惩戒执行

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，无“绿色门槛”制度不予支持或

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9. 申报单位须对申报材料中涉及的指标、数据和相关证明、

附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自行承担因提供虚假材料造成的后果。

申报项目受理后，原则上不能更改申报单位和负责人，不能更改

申报材料内容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1. 查看项目指南。根据工作需要，指南内容在山东省科技云

平台中发布，请登录山东省科技云平台-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（重

大科技创新工程）管理系统（http://cloud.sdstc.gov.cn/pms/）

查看。指南内容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公开传播，违反规定的单位和

个人将取消当年度项目申报资格，并记入科研诚信记录。

2. 在线填报项目。项目负责人在科技云平台-山东省重点研

发计划（重大科技创新工程）管理系统中登录个人申报账号，按



照系统相关提示和要求在线填写项目申报书和预算申报书，申报

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，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。省科技厅将以

网上填报的申报书和附件材料作为后续形式审查、项目评审的依

据。

3. 申报单位审核。申报材料全部填写完毕后，由项目负责人

提交申报单位审核。申报人系统提交时间截止时间为 11 月 17 日

16:00 点，届时系统将无法再次提交申报材料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 为减轻科研人员负担，本次申报无需提供相关纸质材料；

项目立项计划初步确定后，立项项目需提供全套纸质材料归档保

存，纸质材料须与网上申报材料完全一致，否则取消立项资格。

2. 省科技厅不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从事项目申报、立项等代

理服务工作；不提倡、不建议申报单位有偿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

提供中介服务。请申报单位保持警惕，避免上当受骗，造成不必

要的损失。对严重侵犯省科技厅名誉、损害省科技厅利益的行为，

我们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省科技厅项目申报业务咨询电话：0531-66777216

山东科技云平台技术支持电话：0531-66777094

学校联系人：史磊、单垚焜

联系电话：0531-89628773

科研处

2021 年 11 月 2 日


